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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政府從事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
	1. 修正表名「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」為「政府從事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」。
2. 修正機關別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」、「其他福利機關(構)」及「接受政府委託服務單位」分別為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社會局(處)」、「附屬福利機關(構)」及「接受社會局(處)委託服務單位」。
3. 修正「社會工作師(具公職)」為「社會工作師」。
4. 修正「專業人員」為「非社工專業人員」。
5. 修正「行政人員」、「社會工作人員」、「社會工作師」、「非社工專業人員」及「其他人員」等統計項目定義。
	[bookmark: _GoBack]為更清楚表達統計範圍，修改表名及統計項定義。
	106年
	107年3月31日

	社會工作專職人員數
	修正「公部門」、「私部門」、「職稱為社工員(師、督導)」及「職稱非社工員(師、督導)」等統計項目定義。
	為讓定義更清楚，修正統計項定義。
	106年
	107年3月31日



